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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會是擁有最多會員的社署社工工會，現代表社署前線社工發言： 

 

1. 家庭支援工作應以「社區為本」 －最近發生的兩宗倫常慘案都是發生於未有足夠配套和

社區發展工作進行的社區。本來人在社區之中，遇到問題一般都會先從親友鄰里等非正式

支援系統尋求協助和支援，繼而才求助於社會服務。但新社區就因居民與社區之間的陌生

而失去此功能。事實上，「社區」並非單純由住屋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網絡和支持需要地

區人士或社工等去協助營造的。然而現時香港的家庭社會福利工作，八至九成資源都放在

處理個案身上，不論是「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工作

都集中在處理個案，服務設計所謂的預防性工作都因為個案太多而只能片面地進行，而這

情況其實是惡性循環：越是不理會社區的營造工作，個別人士的問題就越需要以個案跟

進，社工就越是忙不過來跟進社區的建設工作，況且現時該些服務單位的工作本就是「個

案工作單位」，「社區發展工作」並非重點，最終是加多少社工人手都會消弭於繁重的修

補性個案工作中。 

 

2. 服務割裂、轉介麻煩並非一站式 － 現時的社會福利、教育以至醫療服務之間的交接合

作十分少，資訊亦不流通，就算有合作都需要經過複雜的轉介過程，於是同一家庭要取得

適切的幫助時，要看負責同工對服務資訊的掌握是否足夠，及所經歷的轉介是否順利和及

時。就以社署內部的合作為例，社署社工對社會保障部的工作和內部指引所知甚少，而社

會保障部同工對社會服務的認識和掌握也很片面，甚至連我們二者用的電腦系統都並非相

通的，這樣的情況根本不利於市民易於取得及時的協助和得到一站式服務。 

 

3. 特殊家庭缺乏專項服務鬱出病來 － 很多出問題或慘劇的家庭都有社工行內所謂的潛

在危機原素，例如家有自閉／智障／殘疾孩子、單親、或是新移民家庭等等，但現時政府

已取消了專項的社工服務，單親中心、新移民中心都不見了，而家有發展障礙孩子的話，

輪候服務時間不單長，服務的深度亦不足，更遑論進一步對這些孩子的父母作出支援。即

或是安老院服務亦非常不夠，私營安老院環境參差令很多家人不捨得將長者送去入住，於

是當事人與照顧者在長期照顧壓力下就容易產生精神病，這些都是精神科醫務社工屢見不

鮮的個案。 

  

4. 保守法例未能預防問題過於被動 – 現時的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條例和精神健康條例都很

保守，而虐偶、虐老更是沒有特定的刑事條例，以精神健康條例而言，現時規定只能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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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人作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時才可以將其強制送院，而現實上，在人權法的監察

下，社工、護士及醫生只會在該些情況重覆出現或程度嚴重時才有信心執行條例，令部份

病人本身、其家人及鄰舍等都飽受煎熬和威脅下病人才被送往接受治療，導致危機增加。 

 

香港的家庭支援政策缺乏長遠目光，本分會認為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在預防和發展性工作，以

社區為本建設社會的承載力，讓社區能發揮功能保護和支持有困難的家庭，並在相關法例和

服務整合上加強工作，令真正有需要者得到一站式、深入和到位的服務，減少悲劇發生對個

人、家庭以至社會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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